
池州市加快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稳外贸、稳外资、扩开放、促消费”工作任务，进一步加快我市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稳外贸
1.推动外贸企业促稳提质

（1）对年进出口额达500万美元、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贸易公司须为地产品出口额，不含矿产品进口企业），分别给予10万元、20万元奖励。

（2）鼓励出口企业投保出口信用险，按企业实际支付保费的15%给予补助。

（3）加快推进出口功能性平台建设。对获国家、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分别一次性给予补助50万元、20万元。

2.鼓励企业扩大进口
（1）对当年进口商品海关编码为8和9开头的机电设备及关键零部件达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按进口额每美元奖励0.02元，单个企业最高奖励不超过40万元（不含进口旧机电产品）。
（2）对产品进口超过2000万美元，实绩反映在我市的企业，基数（上年进口实绩）部分内每美元奖励0.005元，超基数部分每美元奖励0.01元，单个企业最高奖励不超过100万元。
二、稳外资
3.鼓励外商投资
对外商投资（含再投资）项目，按单个项目核算，每到位300万美元给予投资主体10万元奖励。
三、扩开放
4.加强口岸基础设施建设
（1）对列入国家口岸发展规划并通过验收的码头运营企业，一次性给予50万元补助。
（2）对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的码头海关监管场所运营主体，一次性给予20万元补助。
5.鼓励申报建设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对当年通过验收并运行的保税仓库、保税物流中心分别一次性给予运营主体补助50万元、80万元。
6.提升口岸服务能力
（1）对开通外贸内支线班轮，周航班量1班以上，连续运营1年以上的企业，每班每年补助10万元。
（2）对在池州港经营外贸航线的航运企业，航线稳定在一年以上，且全年不少于30航次、年进出口重箱量500标箱以上，每航次补助2万元，单个企业最高补助不超过100万元。
（3）对年代理池州港进出口集装箱（不少于100标箱）货代企业，按其在池州报关的重箱给予每标箱200元补助。
（4）对进出口企业在池州报关进出的重箱（不少于100标箱），每标箱给予100元补助。
（5）代理自池州港口岸直航国际散货船舶的船代企业，每艘次补助1万元。
（6）在我市口岸通关且直运的大宗散货进出口企业，给予2万元/万吨补助。
四、走出去
7.支持培育“走出去”企业
对在我市开展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投资业务并发生实绩的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并从次年起，每年给予开展对外劳务合作企业缴纳的银行备用金（300万元）补助2万元。
五、促消费
8.促进商贸企业扩规升级
（1）对限额以上批发（或零售）企业，年零售额达1亿元且增幅达10%、20%的，给予10万元、15万元奖励。
（2）对限额以上住宿（或餐饮）企业，年零售额达2000万元且增幅达10%的，给予10万元奖励。
（3）对专业市场运营主体搭建结算平台，首次纳入限额以上统计，年零售额超2000万元，且入驻并统一结算的商户达20户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4）对首次纳入统计的限额以上商贸流通企业，第二年纳统数据增幅不低于当年全市限额以上零售额增幅的，一次性给予奖励3万元。
六、惠民生
9.保障蔬菜供应
对经营面积达10000㎡以上且批发户达20户以上，承担全市日常蔬菜供应和应急储备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每年给予运营主体经营补助15万元。
七、活物流
10.支持公共商贸仓储物流中心建设
对新建或改建公共商贸仓储物流中心，仓储建筑面积在5000㎡以上，且拥有所有权的配送车辆不少于5辆，采用标准化托盘，为10家以上商贸企业提供仓储物流服务的，每年给予运营主体15万元补助。
八、强电商
11.推进电商示范创建
对新认定的省级、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园区（基地）和示范企业等称号的，分别一次性给予运营主体10万元、50万元奖励。
12.促进电商企业集聚发展
对入驻电商企业达10家（每家企业网上企业店铺年网络销售额累计500万元以上）、建筑面积超5000㎡，物业、快递、仓储等配套服务体系完善的电子商务产业园，给予运营主体年补助50万元。
13.提升企业电商应用水平
对企业通过第三方电商平台开展网上销售，每年网上企业店铺年网络销售额累计超1000万元且平台方开具的平台使用费、销售佣金、网络推广费等累计30万元以上（含）的，按其费用的30%给予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30万元。
14.促进跨境电商发展
（1）对服务我市跨境电商企业10家以上（含）且其年在线跨境交易额累计超1000万美元的公共服务平台，每年补助50万元。
（2）对跨境电商企业年网络交易额累计超100万美元的，按其发生在我市快递费用的30%给予补助，年最高补助不超过30万元。

九、其他事项
15.本政策支持范围为，在本市区域内注册，并依法经营、无不良诚信记录的企业或单位，但法律、法规、规章和产业政策有限制条件以及发生环保、安全生产重大事故、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除外。

16.本政策兑现的奖补资金，由市本级财政承担。各地应结合实际，根据本政策出台相应配套政策。
17.本政策适用年度为2020-2022年度，由市商务局会同市财政局附则解释与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公开发布。已出台的相关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按本政策执行，同一企业同一事项按“从高从优不重复”原则给予奖补。

18.市财政局牵头对本政策施行效果进行绩效评估，并根据评价情况，会同市商务局对本政策进行修改完善。
19.2019年6月21日印发的《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商务经济发展若干政策及支持电子商务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池政〔2019〕28号）同时废止。
